
粤工信材料函〔2024〕52号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
2024年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格

审定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4年首批次

新材料保险补偿资格审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原函〔2024〕4

73 号），具体内容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，网址：https://www.

miit.gov.cn/jgsj/ycls/wjfb/art/2024/art_65f2ce1637974dee877b0efa8

d8c09d7.html。为做好我省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资格审定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地市要高度重视，根据工信厅原函〔2024〕473号文

要求，加强政策宣传，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新材料企业做好申

报工作，申报形式采用线上和线下申报相结合，网址

https://xclcygx.miit.gov.cn，线上申报内容与线下纸质材料内容务

必一致。

二、资格申报企业应为生产制造《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

范指导目录（2024 年版）》所列产品的企业，属于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具有较强的设计研发、生产制造和产

业化能力，具备专业较为齐全的技术人员队伍，并掌握该产品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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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。

三、资格申报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加强业务管控，

确保申请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、准确。通过提供虚假材料等方

式骗取保险补偿资格的，3年内不得申报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项

目，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

四、各地市要落实项目申报材料审核主体责任，认真组织做

好对申报材料的线上线下审核确认，重点核查申报材料的完整

性、有效性、产品技术参数的符合性和价值合理性等。

请推荐单位填报《核查意见表》《汇总表》并加盖公章，于

12月 22日前完成线上审核并上传核查意见，同时将《核查意见

表》《汇总表》和企业提交的全套材料等相关纸质材料一式三份

行文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（材料工业处）。

附件：1. 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格申报材料要求

2. 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格推荐材料要求

3. 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项目资格核查意见表

4. 2024年度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项目资格审定推

荐汇总表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年 12月 15日

（联系人：陈立伟，电话：020-83135851）



附件 1

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格申报材料要求

所有材料应为原件或加盖有效印章的复印件，一式 3份。

包括：

一、2024年度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项目资格审定申报

表；

二、营业执照；

三、产品销售证明材料（销售合同或计划等）；

四、知识产品证明；

五、取得知识产权汇总表；

六、经省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或其授权部门

认可的第三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、用户单位认可的第三方产

品质量检验机构或国家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出具的产

品检测报告；

七、企业相关自我声明。

备注：上传线上申报系统的申报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。



附件 2

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格推荐材料要求

一、审核意见表；

二、推荐项目汇总表；

三、申报企业提交的全套材料。

备注：推荐项目汇总表和审核意见表应为由推荐单位填

写并加盖公章的原件。



附件 3

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项目
资格核查意见表

产品名称:
申报单位:

审 核 要 求 审核意见

申请材料
1、申请表填写清晰完整，且申报单位在真实性承诺处盖章。 □是 □否

2、申请材料附件齐全。 □是 □否

申报

单位

情况

3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准确无误，经营范围和有效期符合要

求。
□是 □否

4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。 □是 □否

5、提供与申报产品相关的发明专利列表 □是 □否

产品

销售

情况

6、提供正规销售合同复印件或客户提出采购意向佐证材

料。
□是 □否

7、申报产品的最终用户单位不是贸易商性质企业，申报产

品是自产自销产品。
□是 □否

8、申报产品技术指标、产品价值与申报材料所述一致。 □是 □否

9、申报单位近 3年内在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

特大事故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□是 □否

10、申报产品符合《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

（2024年版）》有关指标要求。
□是 □否

11、符合申报通知中规定的其他要求

推荐单位

意见

经核查，该项目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且满足推荐条件，建

议额度——————万元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

附件4

2024年度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项目
资格审定推荐汇总表

序号 推荐单位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产品名称 对应《目录》名称 对应《目录》序号 对应《目录》子序号 建议额度

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